
放棄參加「中華民國114年全國語文競賽」聲明書 

 
本人因 ，無法代表臺北市參加 

 

「中華民國114年全國語文競賽」教師組 （語 

 

言） （項目）比賽，謹此聲明。 

 

 

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

 

 

競賽員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簽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 國 114 年 月 日 

 

 
備註：競賽員如不參加全國賽者，最遲於114年9月5日（星期五）前繳交本聲明書予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教

務處實研組莊士賢組長。(110035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55號 ) 


